附件2

2025-2026年度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粤剧专项扶持资金申请表

（粤剧曲艺创作项目）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项目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申报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万元）
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

	申
报
主
体
及
合
作
机
构
情
况
申

报

项

目

情

况

申

报

项

目

情

况
	申报主体名称
	
	单位法定代表人
	

	
	具体

联系人
	姓名
	
	手  机
	

	
	
	电话 
	
	电子邮箱
	

	
	申报主体性质（划√）
	1.事业单位    （ ）      2.国有独资企业（ ）
3.国有控股企业（ ）      4.国有参股企业（ ）
5.民营企业    （ ）      6.社会团体 （ ）   

7.其他        （ ）

	
	注册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
	注册资金
（万元）
	
	员工人数
	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成立时间
	    年  月  日

	
	合作机构名称
	
	法定

代表人
	

	
	合作机构性质

（划√）
	1.事业单位     （ ）     2.国有独资企业（ ）
3.国有控股企业 （ ）     4.国有参股企业（ ）
5.民营企业    （ ）      6.社会团体   （ ）
7.其他（ ）

	
	申报主体前三年纳税情况（万元）

	
	年度
	2023年
	2024年
	2025年

	
	纳税额
	
	
	

	
	2025年度

营业收入
	
	2025年度

资产负债率
	

	
	2025年

制作作品数量
	部/                 集

	申  报  项  目  情  况
	作品名称
	
	类 别
	长剧类（ ）短剧类（ ）曲艺类（ ）

	
	项目启动时间
	
	计划完成时间
	

	
	主   创   人   员
	出

品

人
	姓名
	国籍

（地区）
	编

剧
	姓名
	国籍

（地区）
	导

演
	姓名
	国籍

（地区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编剧、词曲作者、主演等主创人员信息（简介、作品和获奖情况等）


	申  报  项  目  情  况
	作

品

简 

介

	（800字以内，包括项目主题意义、内容提要及作品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等阐述）



	申

报

主体承诺书
	1．本单位遵守法律，在过去三年中没有违法、违规、失信行为；

2．本表所填资料与所提供的相关附件均真实准确，作品版权无纠纷；

3．所申报项目的实施方案或计划切实可行，将按既定计划实施运作，所投入资金专款专用，不挪作他用，并及时主动接受主管部门监督管理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

	项
目
评
审
情
况

	受理单位

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（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
	东莞粤剧发展

中心审核意见
	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填 表 说 明
	1.本表由申请粤剧曲艺创作项目扶持的申报主体填写，项目类型包括长剧类项目、短剧类项目和曲艺类项目。

2.填写前请认真阅读《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粤剧专项扶持资金管理办法》及申报通知。申报主体必须按表格要求认真如实填写，所有项目不得空缺，没有内容须填“无”，如发现弄虚作假，取消申请资格。

3.“受理单位审核意见”一栏，由镇（街、园区）文化服务中心负责填写对申报材料的审核意见，盖单位公章。
4.提交本表须附通知要求的相关材料。

5.申报表内栏若内容较多，均可顺延或另附纸，并基本保持原有格式；用A4纸双面打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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